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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晶科进出口有限公司（“ ”）根据 2020 年 2 月 3 日当日及此后所订立之《产品销售合同》交付的太阳

能光伏组件产品（“ ”）， 将向 的买方以及经其确认的买方的承继方和受让方（“ ”）按照本

《有限质保书》（“ʃ ʄ”）的规定提供产品质保。 和 在此后单独称为“ ”，合并称为“

”。 

 
1. 质保起始日。质保期将从以下两个日期中较早者起算：向直接买方交付 之日，或者从 制造日
（制造日以 序列号从序列号左边开始的第 7-12 位“年年月月日日”标明的日期为准）起算的第 180 日
（“ ”）。 

 

2. 产品有限质保。 保证 及其配套的 DC 连接器及电缆（如有），从 起算，对于 N 型单

晶组件为 180 个月、对于 N 型全黑单晶组件为 300 个月、其他类型组件为 144 个月内，不出现设计、材料

或者工艺上足以影响 性能的重大缺陷（“ ”）。重大缺陷并不包含正常磨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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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KMSxxxM-60B-MX-V, JKMxxxM-66H, JKMxxxM-66HB, JKMxxxM-66H-V, JKMxxxM-66HB-V, JKMxxxM-
78H, JKMxxxM-78H-V, JKMxxxM-6RL3, JKMxxxM-6RL3-V, JKMxxxM-6RL3-B, JKMxxxM-6RL3-B-V, 

JKMxxxM-7RL3, JKMxxxM-7RL3-V，JKSM3-DACA-xxx，JKMxxxM-7RL3-V-J，JKMxxxM-7RL3-J 

 

 (i) 第 1 年不超过 2.5%，(ii) 第 2 年至第 25 年每年不超过 0.6%，即 起 25 年内 实际

输出功率不得低于额定功率的 83.1%; 

 
（2）就 N 系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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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“ PO0 ”是指在 原装铭牌上以“瓦”为单位标识的 功率， 不包含 实际可能

存在的正公差。“ ”是指 在 下，在 之后的某时间点（t）排除测试

误差后的峰值功率（对于双面

http://www.jinkosolar.com/
http://www.jinkosolar.com/contact.html
http://www.jinkosolar.com/contact.html
mailto: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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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可转让性。无论本ʃ ʄ其他条款是否有相反规定，本《有限质保书》是客户独立且排他

的救济，无第三方受益人。但在 收到 全款并得到晶科书面通知的情况下，本ʃ ʄ可转

让给第三方个人或机构。ʃ ʄ的转让应为整体转让，不得部分转让。经 要求，经承认的

ʃ ʄ的受让方应签署协议确认接受ʃ ʄ的内容，以此作为转让的前提。 

 

 

11. 法律和争议解决。任何与本ʃ ʄ有关的争议，包括但不限于有关ʃ ʄ的存

续、效力、违反或终止等争议，应根据原买方与 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的管辖法律及争议解决程序来解

决。 请求 履行本ʃ ʄ中义务的， 可要求 签署补充协议以使得本条条款对于该

发生效力，以此作为 履行本ʃ ʄ中义务的前提。 

 

12. 合并条款。本ʃ ʄ中的内容是 对于本ʃ ʄ项下所有事宜的全部协议并取

代所有先前或同时发生口头或书面的有关本ʃ ʄ中内容的讨论、理解和协议。 

 

13. 条款的可分性。如果ʃ ʄ中的一条或几条根据管辖法律无法执行的，


